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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秋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及评审工作即将开展。为了

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国家和省、市、区政府出台了

相应的资助政策，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是贯彻落实各项

学生资助政策，公平、公正、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的前提和基础。为

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: 

一、国家资助政策。 

1.免学杂费。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学杂费。 

2.免费教科书。对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。同时

国家为小学一年级新生免费提供正版学生字典。 

3.寄宿生生活费补助。 

补助对象:为具有本校正式注册学籍的城乡全日制家庭经济困难

在校寄宿学生。在确定资助对象时,对义务段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、

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、

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

人子女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重点困境儿童、低保边缘家庭学

生、烈士子女、因伤因病持续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在校生优先予以资

助。 

补助标准:城乡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可以享受寄宿生生活费补助,

补助标准为:小学每生每年 1080元，初中每生每年 1350 元。 

4.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。 

补助对象:为具有本校正式注册学籍的城乡全日制家庭经济困难



在校非寄宿学生。在确定资助对象时,对义务段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

生、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突发严重困难家庭

学生、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

及残疾人子女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重点困境儿童、低保边缘

家庭学生、烈士子女、因伤因病持续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在校生优先

予以资助。 

补助标准:城乡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可以享受非寄宿生生活费

补助，补助标准为:小学每生每年 540元,初中每生每年 675 元。 

二、淄博市建档立卡等特殊困难家庭学生免补政策。 

对淄博户籍农村建档立卡等特殊困难家庭学生(含非建档立卡低

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、低保边缘、因伤因病持续支出型困难家庭中

的在校生、即时帮扶人口中的在校生以及孤儿、重点困境儿童、事实

无人抚养儿童)就读期间发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服务性收费代收费

(包括课本费、作业本费、伙食费、校车接送费、学生装费、社会实践

活动费)进行测算，先收后补，扣除已发放的生活补助后资金补助到

贫困户，另外发放救助资金每人每年 3000 元，具体免补根据扶贫、

民政等文件及通知要求执行，资金由区乡村振兴局或区民政发放到贫

困户。(注:建档立卡学生是指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建立电子信

息档案，持有扶贫手册的家庭的在籍在校学生) 

三、申请办理程序（一)申请材料 

1.入学后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向学校提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申请表、委托授权书及相关证明材料。如果你是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



生、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突发严重困难家庭

学生、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

及残疾人子女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重点困境儿童、低保边缘

家庭学生、烈士子女、因伤因病持续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在校生，请

第一时间告知学校，我们将优先进行资助。 

2.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(或非寄宿生）向学校提交“寄

宿生(或非寄宿生）生活 

补助”资金申请表。 

(二）基本流程 

1.学校成立班级、年级、学校三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构。

学校根据申请材料进行家访，核实信息,通过班级评议小组评议，年

级认定小组认定，学校认定小组审核三级认定,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困难档次。 

2.“寄宿生（或非寄宿生)生活补助”评审工作由学校根据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况进行评审,公示后,确定受助学生名单。 

3.公示无异议后，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通过学生社保卡形式将寄

宿生(或非寄宿生)生活补助资金发放给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（或非寄

宿生）并组织学生或家长进行签字确认。 

(三）办理时限:9 月至 10月。 

（四）发放时间:一般情况下,寄宿生(或非寄宿生）生活补助按

学年评审,每学期动态调整,按学期发放，春季学期 4、5 月份发放，

秋季学期 11月底之前发放。 



如果您家庭经济困难,难以支付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和生活基本费

用且符合资助条件,可根据以上资助政策向学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。

我们还要特别提醒您:新生入学期间,各类诈骗较多,请您一定要保持

高度警惕。希望您和孩子提高自我保护意识,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,

避免上当受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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